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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財團法人社會福利基金會設立及管理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四條規

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彰化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本縣社福基金會），

指主事務所設於本縣，從事社會福利慈善業務或服務，經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許可設立，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 

第 三 條  本縣社福基金會申請設立時，其捐助財產總額最低為新臺幣（下同）一千萬

元。 

      現金比率，應達前項最低捐助財產總額百分之百，方足以提供目的事業之適

當經費。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設立之本縣社福基金會，不受前二項之限制。 

第 四 條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本縣社福基金會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所

為之獎助或捐贈，以不得超過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為原則。但當年度所為之獎助

或捐贈在五十萬元以下者，不受百分之十之支出比率限制。 

第 五 條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本縣社福基金會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三

千萬元或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千萬元以上者，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本府

備查，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第 六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八、彰化縣政府 函                   

地  址：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 

承 辦 人：黃昭維  

電  話：04-7532172 

電子信箱：A690600@email.chcg.gov.tw 

受 文 者：彰化縣議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 7月 22日  

發文字號：府工運字第1080253379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彰化縣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4條條文修正發布令、修正對照表及本自

治條例各1份  

主  旨：檢送「彰化縣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發布令、修正

對照表及本自治條例各1份，敬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6條第4項規定辦理。 

二、旨案本府已於108年 7月 17日以府法制字第1080241161號令發布修正「彰化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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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共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條文。 

正本：彰化縣議會、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府法制處、本府工務處 

彰化縣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 7月 17日 

發文字號：府法制字第1080241161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 

 

修正「彰化縣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 

 附修正「彰化縣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公有公共停車場收費及管理自治條例 

中華民國89年1月25日89彰府秘法字第017784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1年9月30日府法制字第09101834420號令修正第四條 

中華民國91年12月31日府法制字第09102446330號令修正第四條 

中華民國105年2月5日府法制字第1050039588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本自治條例依停車場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本府並得為管理機

關。 

      本府得將路邊停車場之收費及設置管理權限委託各鄉（鎮、市）公所辦理，

並由各鄉（鎮、市）公所為管理機關。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適用範圍為公有路邊停車場及本府所設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以

下簡稱停車場）。 

第 四 條  本自治條例停車場收費費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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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種   費 
 類     率 

計時 

(單位； 
元/每時)

計次 

(單位： 
元/每次) 

備        考 

甲 50 150 
一、收費費率種類，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六種，其適

用標準，依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二、本表甲、乙、丙、丁各種類費率均適用於小型車，另大型

車應按小型車費率加倍計收。戊、己種費率僅適用於機器

腳踏車。 

三、本表收費費率種類，路邊、路外停車場均適用。 

四、月票售價： 

(一)路外停車場按計次費率乘三十次計算收費。 

(二)路邊停車場按本縣公告路段最低之計時費率乘三十天

乘六小時計算收費。 

使用路邊停車場月票之車輛，得使用本縣各公告之路

邊停車場。惟路邊、路外停車場月票不得混合使用。 

五、計次停車者以當日為限，又所謂每次，係指每一車輛入場

一次而言；計時停車者，停車時間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

計。停車時數逾一小時以上，其超過之不滿一小時部分，

如不逾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計算；如逾三十分鐘者，仍

以一小時計算收費。 

六、本表係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乙 40 120 

丙 30 90 

丁 20 60 

戊 20 40 

己 10 20 

 

      管理機關為促銷宣傳鼓勵民眾使用停車場，得將前項各類之費率及月票售價

折扣之，但最低不得低於百分之七十。 

      本縣縣議會、本府各局室及所屬機關、各鄉鎮市公所、代表會、學校以及非

營利性機關（構）團體舉辦活動需使用本府經營之路外公共停車場時，應於活動

前二十日向管理機關提出申請，得按每日每輛車新臺幣十元收費，不受第一項限

制。 

第 五 條  管理機關對停車場應依區域、流量、時段及車種之不同，擇定費率種類、收

費方式、收費時間，分別規定並公告之。 

第 六 條  下列因執行職務而停放於路邊停車場之車輛，免予收費： 

      一、本府及所屬機關公務車。 

      二、彰化縣議會公務車。 

      三、執行勤務著制服之義警、義交、義消及民防人員所駕駛之車輛。 

      四、本府專案核准者。 

      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親自駕駛或搭乘之車輛停放路邊停車場者，停車費得

予半價優惠；其實施辦法及相關規定，由管理機關定之。 

第 七 條  停車場所在地區停車需求及停車場使用情形，如每小時停車場使用率達百分

之八十或低於百分之五十時，得提高或降低費率種類，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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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車輛繳費後逾時出場（車）者，依原費率加收逾時停車費。車輛停放於路邊

停車場，應於停車日起一個月內完成繳費，未依規定於期限內繳費者， 

      管理機關應以掛號郵件通知駕駛人於七日內補繳，並加收工本費用新臺幣五

十元。屆期不繳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處罰並追繳欠款。 

第 九 條  停放於公有停車場之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機關得通知警察機關將

車輛移置拖吊場： 

一、同一汽車停車格位連續停車逾七日，經責令移置後，仍未移置者。 

二、未懸掛車牌，或使用偽造、變造、註銷車牌，或使用他車車牌。 

三、在車輛本體以外有廣告行為，而停放路邊停車場，經責令移置後，仍未移

置者。 

四、在停車場停車營業者。 

五、車輛任意停放，或未依標誌、標線、停車格位佈設方式停放，致妨礙其他 

車輛停放或人車通行。 

前項車輛移置拖吊場，其費用準用彰化縣處理妨害交通車輛自治條例之規定辦

理。 

第 十 條  停車場僅供停車位，對停放之車輛及車內物品，不負保管責任。 

第十一條  路外停車場於車輛進場時，應掣據給停車場使用者收執，車輛出場時應憑據

出車，單據遺失而為他人使用者自行負責。 

第十二條  公有收費停車場內，非經管理機關同意並經申請許可，不得有其他之商業行

為。 

第十三條  停車場之管理及相關作業規定，由受委託經營者訂定並報主管機關核定後實

施。 

      路邊停車場委託各鄉（鎮、市）公所辦理收費及管理者，鄉（鎮、市）公所

應於開辦路邊停車收費前，將設置地點、停車種類、收費時間、收費方式、費率

及其他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公告實施，變更及廢止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之停車場收費收入依規定繳入彰化縣公共停車場作業基金專戶；

路邊停車場委託鄉(鎮、市)公所辦理收費及管理者，鄉（鎮、市）公所應提撥該

停車場純益之百分之五十繳入基金專戶。 

      前項鄉（鎮、市）公所應繳入基金專戶之繳款以年為基期，鄉（鎮、市）公

所以自辦方式辦理者，以扣除成本後純益之百分之五十為繳款基準，但不低於總

收入之百分之三十五；鄉（鎮、市）公所以委外經營方式辦理者， 

      以所收權利金之百分之五十為繳款基準。 

第十五條  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未訂定停車場收費自治條例者，得比照本自治條例

辦理。 

第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佈日施行。 

 

 

 


